
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是以學生為主體，

以生活經驗為重心，培養學生們在各個的學習階

段裡，能依序地具備現代國民所需的基本能力：

一、瞭解自我與發展潛能；二、欣賞、表現與創

新；三、生涯規劃與終身學習；四、表達、溝通

與分享；五、尊重、關懷與團隊合作；六、文化

學習與國際瞭解；七、規劃、組織與實踐；八、

運用科技與資訊；九、主動探索與研究；十、獨

立思考與解決問題。

以「藝術與人文」學習領域而言，教育部所公

佈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暫行綱要中之課程目標

為探索與創作、審美與思辨、文化與理解；而在教

育部將要公佈的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現

仍為草案)，則將課程目標內容改為探索與表現、

審美與理解、實踐與應用，期望此課程目標能更實

際、多元地給予我們的學生從自我的探索，覺知環

境與個人的關係，懂得運用媒材與形式，從事藝術

之表現，以豐富生活與心靈；並透過審美和文化活

動，體認各種藝術價值、風格及其文化脈絡，懂得

珍視藝術文物與作品，進而熱愛參與多元之文化、

藝術活動；使學生瞭解到藝術與生活的密切關連

性，透過藝術活動更增強對環境的知覺，無論是在

認識藝術行業、擴展藝術視野以及尊重與瞭解藝術

創作等，從藝術的陶冶更豐富人文素養的提昇，並

實踐於我們的生活之中。

分段能力指標之意涵，是期望學生在每一個

學習階段裡(小學三階段、國中一階段)，從各個學

習領域的不同課程目標，經由分段能力指標的學

習，使學生們能擁有一定水準的能力。分段能力

指標於九年一貫課程暫行綱要中所公佈的是以分

科的方式(視覺藝術、音樂、表演藝術)，各自依課

程目標排序出其分段能力之指標；於綱要(草案)中

的分段能力指標，已將三科改作整體性的呈現，

期能更符合「藝術與人文」學習領域之基本理

念，這樣分段能力指標的呈現方式，不但將原來

的分段能力指標簡化、同時也讓大家更清楚地認

知學習的內涵與方向，更重要的是教師們在設計

課程的過程中，經由此分段能力指標的引導，較

易朝向做某種程度的課程統整。以國民中小學九

年一貫課程綱要(草案)之分段能力指標第一階段為

例，已將原先三科的目標主軸一共七項簡化為四

項，目標主軸二也從原先三科的六項簡化為四

項，目標主軸三亦從原先的六項簡化為四項；從

第一階段的能力指標整體內容的包含度來看，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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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蹈是深藏在心靈深處的話」— 瑪莎‧葛蘭姆

(1985)，〈瑪莎‧葛蘭姆反映她的藝術及舞蹈生

命〉，《紐約時報》。

"Dance is the hidden language of the soul" —

Martha Graham(1985), in "Martha Graham Reflects on

Her Art and a Life in Dance", The New York Times.

「在徬徨無助，天地無常，在宇宙間尋不到棲身

之處時，人類學會訴諸於舞蹈。」— 瑪莉‧奧

斯仃(1923)，《美國韻律》。

“Man learned to resort to the dance when he

felt helpless or fragmentary, when he felt dislo-

cated in his universe." — Mary Austin(1923),

The American Rhythm.

「國際人權法認為人有權利去分辨，或尋求自

我；去接受，拒絕，或再造自我。這種基本人權

是不可剝奪的。」— 湯‧飛瑞爾解釋人權之定義

(10-1-2002)

“The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treaties are

the  l ega l  exp res s ion  o f  t he  idea  tha t  each

human being has a right to define and redefine

her  or  himself ,  to  re ject  or  accept  or  e labo-

rate an inherited identity, with no constraint

other than the equal right of every other human

being." — Tom Farer (Interview, Oct. 1, 2002)

藝術家，不管自覺或不自覺，反映著周遭的一

切。藝術是與時代共存的，更甚而之，藝術給予時

代生命及意義。那一群日據之後的台灣藝術家或文

學家，從小伴著一種困惑及壓迫，有人執著地走入

不歸之路，留下千古之作。有人擲筆不作，以避後

患。新的一代成長過程時，矇矇矓矓地感受到父母

那一代的恐懼，在下一代藝術作品中隱隱欲現，而

大半人乾脆只作不說。直到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八

日一切揭曉，終於明白這多年來帶給上一代多深的

創傷。

筆者應美國亞利桑那州立大學(Arizona State

University)娜歐敏‧婕克森(Naomi Jackson)教授之

邀，參與《舞蹈與人權》之書籍寫作，與台灣年輕

學者陳雅萍博士，由不同角度切入，為台灣說出心

聲及敘述當年「民族舞蹈比賽」及相關活動的背後

社會意義及政治影響。為了更深入了解人權之意

義，長期與筆者共同研究之夥伴巴克內爾大學

(Bucknell University) 舞蹈教授佛黛娜 (Danna

Frangione)女士於去年開始，陸續採訪多位曾經歷

感受到五十到八十年代變遷的舞蹈家，包括張麗

珠、蔡麗華、蕭渥廷及林懷民等人，以及數位政界

人士，並多次參觀與「二二八」及「 美麗島」相

關之地點，包括台北市新公園的紀念館。本文將由

兩位筆者，從台灣人及美國人兩種角度，來看舞蹈

及人權。由於篇幅所限，將分上下集在美育完成。

本研究尚在初期研究中，希望通過學術審核，

與世界各地的舞蹈與人權研究學者一起合作，於明

年八月假在台北舉辦的二○○三國際舞蹈會議

(2003 CORD/WDA/ICKL International Dance

Conference in Taiwan) 共同呈現與討論。該會議由

台北策劃小組與美國的「舞蹈學術組織」

(Congress of Research Dance)、「世界舞蹈聯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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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動人生】Dancing for Life

沒有作減縮，卻給予課程設計更多的彈性、發揮

空間與具體表現的機會；只是在文字的敘述中，

常會不自覺地、在某些處會認為是單指視覺藝術

方面的學習，也因此在綱要中增加了一項「補充

說明」，做更清楚的註解，試圖讓學習者有明確的

認知。在此專欄的幾篇文章中，筆者常提出在

「藝術與人文」學習領域的教師們，無論您的專長

是視覺藝術、或是音樂、或是表演藝術，在九年

一貫課程實施後，都應稱之為藝術教師，也因此

在課程綱要(草案)能力指標中所提到的「藝術」，

指的是視覺藝術、音樂與表演藝術三科，課程設

計應朝向三科獨立性或整體性的思考，但並非特

定於哪一科。因此建議在課程綱要(草案)之分段能

力指標中的一些關鍵詞，是需要特別注意的；以

第一階段、目標主軸一、1-1-1為例，「嘗試各種

媒材，喚起豐富的想像力，以從事視覺、聽覺、

動覺的藝術活動，感受創作的喜悅與滿足」；又

如1-1-3，「使用媒材與藝術型式的結合，進行藝

術創作活動」等，對於這些關鍵詞，我們必須作

廣面、多元的思考，這也是專家、學者們在修改

暫行綱要的過程中努力的目的。

在瞭解同一階段不同目標主軸之特質後，才

活潑的穩定（Animated Stability）
1937 混合媒材、畫布 116x85cm
本幅作品整體所呈現出的是藝術律動感的表現。

能相互的應用、活用，更能擴大在三科中自然地

產生整合，不為統整而統整。同一學習階段之各

不同目標主軸的分段能力指標，各具其欲達到之

目標，在不同的學習階段對於三個目標主軸，更

是以漸進式、從淺至深、有次序的學習。所以建

議教師們先從一個學習階段開始，以第一階段為

例，應將三個目標主軸深入、廣面的瞭解、並能

活用後，然後可試著先以一個小主題做出以一科

為主、兩科為副的各種不同的課程設計練習，並

試著做一些相關連的統整；必須留意的是第一階

段的學習是併入在九年一貫的「生活課程」中，

且如何能在生活中讓學生藉由藝術的學習，提昇

人文之素養，這兩項都是不可忽略的。以此類推

在第二、三、四階段的學習。

九年一貫國民中小學課程，「藝術與人文」

學習領域即為「藝術學習與人文素養，是經由藝

術陶冶、涵育人文素養的藝術學習課程。」強調

從藝術的學習中，增進人文的素養。人文的重要

性亦可從分段能力指標的內容中清楚地顯現出

來。在深入瞭解分段能力指標後，才能知道如何

地運用幾項的分段能力指標設計出一個適當的課

程，或是在不同的課程設計裡以不同的一些分段

能力指標為主或為輔；以這樣兩方面的反向思

考，才能設計出生動、人性化的課程教學內容，

這才是分段能力指標最重要的意義。█


